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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第933条关于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规定相较于原《合同法》更加完善，区分无偿委托合同

和有偿委托合同，对任意解除权的行使造成的损害赔偿范围作出不同规定，但未对当事人能否对任意解

除权的行使进行限制性约定作出说明。司法实践中在对当事人作出的限制性约定条款的效力进行认定时，

不能一概而论，应首先明确当事人可以对任意解除权作出限制性约定，再区分无偿委托合同与有偿委托

合同分别适用不同规则认定约定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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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933 of the Civil Code on the right of arbitrary cancellation of entrustment contracts is more 
complete than the original Contract Law, distinguishing between gratuitous entrustment contracts 
and remunerated entrustment contracts, and making different provisions on the scope of damages 
caused by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arbitrary cancellation, but it does not specify whether the 
parties can make restrictive agreements on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arbitrary cancella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when determining the validity of the restrictive covenants made by the partie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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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not possible to make a generalisation, and it should be made clear that the parties can make re-
strictive covenants on the right of arbitrary cancellation, and then differentiate between gratuit-
ous and remunerated entrustment contracts and determine the validity of the covenants by ap-
plying different rule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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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法典》颁布后，合同编相较于之前的《合同法》作了较大调整，从体系上来看，合同编的规定

更加完善，不仅新增加了四类典型合同，同时也把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列为准合同单独作为一个分编具

体规定。在具体条文上，合同编吸收了许多司法解释和学术研究成果，对许多规则进行了创新，更加符

合我国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许多难题。 
《民法典》贯彻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有缔结合同的自由，亦有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分别在合同

编第 562 条以及第 563 条规定了合同的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当然，在一些具体典型合同中，法律也规定

了解除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如“委托合同”部分在第 933 条 1规定委托合同双方都享有任意解除权，但对

于这种任意解除权当事人能否通过约定而限制行使，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亦有分歧。 

2. 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基本问题 

2.1. 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法理基础 

委托合同，在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等立法体例及其学说中又将其称为委任合同；委托合同亦是一类

服务合同，指一方委托他方为之处理事务，他方允诺为之处理事务的合同，存在有偿委托合同与无偿委

托合同、特别委托合同与概括委托合同之分[1]。委托合同与其他合同区别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委托合

同的标的是处理委托事务的行为；其二，委托合同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而产生；其三，委托合同是

双务合同、诺成合同、不要式合同。司法实践中要注意委托合同与其他类似概念进行区分，比如委托合

同与雇佣合同、承揽合同的区别。这对准确定性案件，合理处理纠纷事半功倍，才能有效定分止争。委

托合同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但其中的任意解除权仅是在无偿委托的范围内适用[2]。委托

合同任意解除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双方都享有的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行使权利不需要以对方违约为

由而主张解除合同，而是完全依照当事人自己的意愿而行使的解除权，这一点要与法律规定的适用法定

情形解除合同的权利相区分。 
依法缔结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法领域的合同严守原则理念要求当事人要根

据约定履行合同，不得擅自变更、解除合同。当然要是履行合同实在有困难，或履行合同有失公平，或

Open Access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三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造成对方损失的，除不可

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无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因解除时间不当造成的直接损失，有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对

方的直接损失和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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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方违约的救济，法律仍赋予了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比如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任意解除权本

质上是一类特殊的法定解除权。根据《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并不是所有的合同都有任意解除权，除

了委托合同中的任意解除权，在不定期租赁合同、承揽合同中等也有任意解除权。不过，任意解除权在

有些合同中是双方当事人都享有，有的是合同中特定一方享有。针对《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学者将

任意解除权细分为两类：一是不定期继续性合同中的任意解除权；二是服务合同中的任意解除权[3]。 
《民法典》在委托合同中规定任意解除权主要基于以下因素：第一，委托合同是基于双方的信任关系

产生，这种关系带有较强的主观性，若在信任基础发生变动时，仍将当事人捆绑在委托合同关系内，可能

适得其反，造成不利影响，所以当事人可行使任意解除权，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第二，基于履行合同具

有较大不确定性的考量，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可能随时会产生超过当事人预见或者不符合当事人签订合同目

的的情况，双方由此需要承担的责任可能已经超出了“契约严守”所要求的合同义务范围，此时也理应赋

予合同当事人任意解除权[4]。一方面，委托合同基于当事人的信任基础订立，订立合同的基石不存在，当

事人应享有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另一方面，基于利益关系考量，为避免当事人承担超出合同义务范围内

的责任，亦应赋予当事人可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所以在立法上赋予当事人享有任意解除权很有必要。 

2.2. 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现行法律规定 

《民法典》施行后，关于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法律规定在合同编第 933 条中，在法律层面上直接

规定了委托合同当事人双方享有任意解除权，委托人或受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无须经过对方的同意。 
与《合同法》第 410 条 2 相比，《民法典》细化了当事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后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范围，无偿委托合同中的解除方当事人，将赔偿因解除时间不适当而造成的直接损失；有偿委托中行使

解除权的一方不仅应赔偿直接损失，还应赔偿合同履行后对方可以获得利益的损失。如此区分规定使损

害赔偿范围更加清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司法裁判难题。对于任意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法律规定为“随

时”，并没有限定为一个具体期间。合同是基于当事人的合意所签订的契约，虽然我国法律规定民事主

体在从事民事活动的过程中，应恪守诚实信用的原则，恪守承诺，但任意解除权是基于信赖关系和各方

利益的考量而制定的规则，与之并不冲突。 
可以看出，无论是《合同法》还是《民法典》都没有对委托合同中的任意解除权作出限制，也有学

者认为立法机关的态度是明确的，即对委托合同中双方的任意解除权不予限制，而是以加大赔偿责任的

方式进行规制。笔者认为，以此方式加重赔偿责任，避免任意解除权滥用，也是限制的一种方式。学者

也认为《民法典》第 933 条对有偿委托和无偿委托行使任意解除权的损害赔偿范围作出的不同规定是对

任意解除权行使的间接限制[5]。但是单从条文来看，法律并未进行法定限制，未增加“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除外”等类似的说明表述。为维护交易安全，避免造成当事人更大的损失，笔者认为法律应对委托合

同中的任意解除权予以限制。 

3. 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限制性约定的观点分歧与实践差异 

虽然法律没有明确对任意解除权作出限制，但在实践中，委托合同当事人为防止对方行使任意解除

权带来更多不确定的损失而通过约定来限制任意解除权行使的现象经常发生。这种约定是否具有法律效

力，不同国家的规定也各不相同。如在德国通常认为是无效，但也有例外：在委托合同既涉及委托人利

益又涉及受托人利益时才被认为有效；而在法国，多数学者则认为约定有效[6]。我国在如何认定这种限

制性约定的效力，也存在着观点分歧与实践差异。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废止)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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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观点分歧——当事人能否对任意解除权作出限制性约定 

根据《民法典》第 933 条的规定，当事人双方都享有任意解除权，但当事人能否通过约定予以限制

或者排除适用，法律并未明确。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任意解除权是一种法定权利，具有

强制性，不能通过当事人约定而排除适用；二是认为《民法典》第 933 条的规定并非强制性规定，当事

人可以通过约定予以放弃[7]。有的学者更赞同第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有偿合同还是无偿合同，或是其他

情况下，法定任意解除权都不可以通过约定抛弃，并认为以区分有偿与无偿来确定约定抛弃法定任意解

除权是否有效的方法与我国现行立法不符[8]。但笔者更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法律规范依据权利义务的刚性程度，可分为任意性规范和强行性规范两种，任意性规范是指

当事人可以通过规定排除适用的规范，这在债法中较为常见；而强制性规范，是指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

加以改变的规范，又可分为强制性规定与禁止性规定[9]。一般我们是从法条外观直接判断该规定是否是

强制性规定，比如法条中带有“必须、应当”等字词，仔细研读第 933 条的内容，前半部分规定的是当

事人享有任意解除权，后半部分规定的是行使任意解除权的损害赔偿范围，并未出现可判断为强制性规

定的字眼，不具备强制性规范的特点。 
第二，《民法典》第 153 条第 1 款有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如何界定该法条所称的“强制性规定”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条所称强制性规定包括私法和公法

上的强制性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仅指公法上的强制性规定，最新的司法解释则采用第二种观点，合同

违反私法上的强制性规定，应通过解释适用《民法典》的其他规定来解决，不属于第 153 条第 1 款的适

用范围[10]。第 933 条显然并不属于此处“强制性规定”之列。 
第三，对于任意解除权，是一种法定权利，一种特殊的法定解除权，学界对此没有争议。从法理学

角度分析，法定权利并不具有强制性，法定义务才有。权利与义务是互相关联，对立统一的。法律并不

是说强制我们行使权利，我们可以自行决定放弃法定权利，但不能以放弃权利为由而不履行法定义务，

这具有强制性。 
综上，从法律规范属性来看，第 933 条并非是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可以进行限制性约定；从权利性

质来看，当事人可以自行对任意解除权予以限制。合同的首要原则是意思自治，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遵循自愿原则，私法上亦奉行“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都赋予了当事人广泛的自由。在认定委托合

同中任意解除权的限制性约定效力时，我们应首先明确，当事人是否可以约定限制或排除，具体效力如

何，还是要进一步分析。 

3.2. 实践差异——任意解除权限制性约定效力认定标准不一 

法院在处理委托合同纠纷中，对于合同的解除要区分当事人行使的是约定解除、出现特殊情形的法

定解除还是任意解除权。当事人关于任意解除权的限制性约定，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认定其

效力时，认定标准不一样，有时也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当事人约定排除任意解除权包括两种方式：

一是彻底排除任意解除权本身，如当事人在合同中直接写明“双方不得任意解除合同”等类似表述；二

是通过明确约定违约责任对任意解除权的行使作出一些限制，但并未彻底抛弃权利[11]。 
在“广西永富律师事务所与陈发财委托合同纠纷案”3中，一审、二审法院对于广西永富律师事务所

与广西全州县基础工程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及担保合同》中约定的“不得解除合同，否则，违约方应

支付对方违约金 100 万元，并赔偿全部可得利益”都认为是对法律规定的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否定，

属于无效条款。一审法院还认为该约定有悖立法意旨，也违反了关于法定解除条件的规定，所以确定该

 

 

3参见广西永富律师事务所、陈发财委托合同纠纷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桂 03 民终 28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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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是无效条款。同样，在“广东敬业律师事务所与谢汝发的合同纠纷案”4中，对于双方所签订的《委托

代理合同》中“如甲方终止委托，乙方有权按本合同约定全额收取律师代理费”的约定，法院最终也是

认定该约定无效。根据裁判结果，法院认为《委托代理合同》是敬业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格式条款，有关

委托人终止委托后委托人需全额支付代理费的约定，在实质上排除了委托人随时解除合同的主要权利，

加重了委托人的责任同时适用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该约定无效。 
而在另一起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案 5 中，对于当事人关于任意解除权的限制性约定效力的认定，法院

作出了与上述案件不同的意见。在本案中，元坤律所与城建远东公司在《法律事务专项代理协议书》中

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约定：“公安机关立案后，甲方不得解除本协议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甲方如解除

本协议则应赔偿给乙方 50 万元违约金。”被法院认定为有效。一是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只要不存在法律

规定的无效的情形，即为有效；二是认为法律对于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规定并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因此当事人对任意解除权的限制性约定有效。 
以上案件都是诉讼委托合同纠纷，但裁判结果却不同，其原因是认定标准不一致。一是根据格式

条款的相关规定来判决，二是根据当事人是否可以对任意解除权进行限制性约定来判断。如果法院认

同当事人不能对任意解除权进行限制性约定，当然属于无效，而不需再进一步考虑。可见对于限制性

约定效力的认定，法院的裁判理念并未达成一致。也有学者认为，诉讼委托合同当事人对任意解除权

的特约应被认定为无效，原因在于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存在差异，而且诉讼委托合同中的委托人与受

托人在法律专业能力方面通常存在较大差距，应当对委托人进行倾斜保护[12]。法律上并未区分商事委

托与民事委托，我国采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通过合同约定条款限制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并

不一定会损害委托人利益，约定条款的效力可通过是否是格式条款等规定加以判断，不宜直接归属为

无效。 

4. 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限制性约定效力认定规则的完善 

委托合同中，当事人的信赖基础固然重要，但基于公平原则及双方的利益衡量，应对当事人的任意

解除权予以限制。这可以包括法定限制与意定限制。当事人对任意解除权的限制性约定即属意定限制之

列。法院裁判案件要准确适用法律，严格依法判决，司法观点有分歧，裁判结果不一致，则难以让当事

人信服法院判决，对有效定分止争、维护法律权威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亟待完善此种意定限制效力认

定的相关规则，减轻司法压力。对此，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层面考虑。 

4.1. 法律应赋予当事人可另行约定的权利 

在前之相同案例分析比较中，法官对于当事人能否对任意解除权进行约定限制，持不同观点，从而

导致最终裁判结果不一致，因此法律应对此作出明确说明。 
从私法理念上看，我国法律崇尚“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从司法实践上看，法院在裁判案件的

过程中，首先应适用具体法律规则，基本原则可以用于解释选择，为法官裁判提供价值指引，也是填补

法律漏洞的常用方法。若赋予当事人可另行约定的权利，不仅是合同自由的体现，也能避免当事人任意

解除权的滥用。在司法裁判中，这也为当事人可以自行限制任意解除权的行使提供了法律依据，减少此

类纠纷的发生率。因此，法律应首先明确当事人可另行约定的权利，如在司法解释中规定“委托人或者

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4参见广东敬业律师事务所、谢汝发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案，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 04 民

终 1434 号。 
5 参见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与北京城建远东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
京民再 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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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明确任意解除权的适用范围 

委托合同中当事人双方都享有任意解除权，法律规定过于宽泛，尤其在有偿委托合同中，当事人可

能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防止对方恶意行使解除权而作出限制性约定。虽然法律规定了权利行使后应

对对方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法律还应明确任意解除权的适用范围，并对任意解除权的适用范

围进行限制。学界达成的首要共识亦是有必要对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制，并且限制的

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区分有偿委托与无偿委托；另一种则是区分民事委托与商事委托[13]。法律在任意解

除权行使的后果上已区分有偿与无偿，但这并不能适用所有类型的有偿委托合同，其赔偿范围需进一步

解释[14]。因此，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对有偿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适用范围加以规制，才能更

加有效地制约合同当事人滥用解除权的行为。 

4.3. 区分有偿与无偿适用不同规则 

明确当事人有权作出特别约定后，在具体适用中，应将委托合同进行类型化，区分适用具体规则。

对于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限制性约定效力的认定，学者根据国内外的学说及实务经验，总结出三种观点：

一律无效说；原则无效、例外有效说与原则有效、例外无效说[15]。 
最高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认为，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限制性约定效力如何应分情况而定：第一，

在无偿委托中，当事人解除权抛弃特别约定无效；第二，在有偿委托的情形下，当事人关于任意解除权

的约定原则上有效[7]。因为无偿委托中当事人之间的约束力相对较弱，维系合同关系的基础只有当事人

之间的信赖关系，一旦信赖关系破裂，维持合同关系的理由便不充分，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也就是说

在无偿委托领域存在纯粹的任意解除权，而在有偿委托中当事人之间不仅有信赖关系，还存在其他利益

关系，而基于对这种利益关系的保护，当事人约定限制任意解除权原则上应认定为有效，但是这种约定

违背公序良俗或当时出现了不得不解除合同的情形除外[7]。 
对于无偿委托合同则没有太大的争议。当事人之间没有太多利益牵扯，合同存在的基石消失，就再

没有维系的必要，因此当事人的限制性约定应属无效。笔者对于上述意见予以赞同，严格区分无偿委托

合同与有偿委托合同。无偿依据一律无效说；有偿依据原则有效、例外无效说；符合格式条款或者其他

情形时再另作分析。 
在“无偿委托无效；有偿委托原则有效、例外无效”的规则指导下，法院在处理案件时还应具体分

析。当事人对任意解除权的特约系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法院要考虑到具体案件的特殊性，在兼顾原则指

导下注重个案分析。 

5. 结语 

在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限制性约定的效力认定问题上，法律有欠缺，实践有分歧。对《民法典》第

933 条的规范属性应确定为非强制性规范，司法实践中的分歧根源也大都来自于对此规定的理解分歧。

法院在审判的过程中要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法律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对当事人作出

的直接与间接限制任意解除权行使的条款进行效力认定时，不能仅依据约定是对法律规定的权利的排除

而认定无效，首先应明确当事人可以对此进行限制，再区分有偿委托与无偿委托，分别适用不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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